附表1-1
國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課程申請表
113年11月11第13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申請教師
	
	科目代碼
	

	課程名稱
	

	開課單位
	· 學院
· 學系
□通識教育中心

	開課時間
	    學年度第  學期   星期     節次：      

	開課人數
	         人

	注意事項
一、欲申請本校社會實踐課程之教師，課程應規劃學生至場域實踐六至十小時。
二、課程如獲通過，請在選課系統備註欄位加註「本課程為社會實踐課程」，以利學生選修。

申請檢查表(未備齊下列文件者，不列入審核)
·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課程合作單位清單
·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課程內容設計說明表
· 課程大綱


	申請教師簽章
	系所主管簽章
	學院主管簽章

	
	
	








附表1-2
國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課程合作單位清單

	編號
	單位資料

	1
	單位名稱
	

	
	單位地址
	

	
	聯絡人
	
	職稱
	

	
	聯絡電話
	
	信箱
	

	
	分配人數
	
	學生實踐人數
	

	
	實踐內容
	

	2
	單位名稱
	

	
	單位地址
	

	
	聯絡人
	
	職稱
	

	
	聯絡電話
	
	信箱
	

	
	分配人數
	
	學生實踐人數
	

	
	實踐內容
	

	3
	單位名稱
	

	
	單位地址
	

	
	聯絡人
	
	職稱
	

	
	聯絡電話
	
	信箱
	

	
	分配人數
	
	學生實踐人數
	

	
	實踐內容
	

	4
	單位名稱
	

	
	單位地址
	

	
	聯絡人
	
	職稱
	

	
	聯絡電話
	
	信箱
	

	
	分配人數
	
	學生實踐人數
	

	
	實踐內容
	

	本課程具    個合作單位，並可提供     位學生修習及實踐。
□以上所有合作單位皆已了解社會實踐課程內涵。




附表1-3
國立中正大學社會實踐課程內容設計說明表
	一、本課程如何與實踐內容結合？學生是否有機會與合作單位共同商討實踐內容？希望學生在社會實踐中學到什麼？

	

	二、課程如何掌握學生實踐進度與狀況？學生能否在修習課程的同時，完成社會實踐實做時數（6至10小時）？實踐過程中，合作單位是否有專人帶領學生？

	

	三、課程如何協助學生面對實踐過程所遭遇之問題？授課教師或助教如何與合作單位討論學生實踐情形？反思如何設計與進行？

	

	四、請闡釋修課學生至各合作單位實踐之執行階段與實際運作方式。

	


(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)

